Religious Language 宗教語言 它有幾種形式︰誡命、問題、道德判語、歷史語句、讚美、禱文等。其中大部分和非宗教語句沒有什麼分別。但有兩類宗教語言特別引起問題，尤其是論及神的句子。
有一件事是人老早就知道的︰人的言語實在不能真實地表達神的偉大。言語的發展是用來描述受造物，非創造者（參擬人說，Anthropomorp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37,Name=Anthropomorphism}*）。但我們再沒有別的言語了；就算我們發明一套新的，又可以用來解釋聖經，但是除了用已知的言語來給它定義之外，我們又怎知它要說什麼呢？
很多人提過解決的方案，包括否認某些宗教宣言的字面真理，卻保留一些非字面真理，而又斷定是有適當含義的，其中一個理論就是類比法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；凡用在神身上的，都只是類比其普通意義，卻因用在如此不同的對象身上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。
另外一個理論是說，所有宗教言語都是象徵性的。這是一個十分糢糊的觀念，用的方法也極為不同。「象徵」（Symb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32,Name=Symbol}）*可以說是一種隱喻（metaphor），是一種不用比喻就無從達意的語言。按坎伯爾（C. A. Campbell, 1897～1974）的看法，當我們與神相遇，或默想神（如︰在敬拜中），其中衍生的感情有點像我們愛一個人那種感覺，又和像藐視或憎恨的感覺相反。某些我們喜愛和羡慕的特性，如善良，就能象徵與之相若的神聖特徵。與此相仿的意見是，魯益師（C. S. Lewis{\LinkToBook:TopicID=719,Name=Lewis, Clive Staples 魯益師}）*指出詩人用的方法，亦引起我們對詩的對象產生適當的感情，這樣他便能間接地描寫一些我們甚至未經驗過的事物。縱非所有宗教語言皆是如此，卻有一些是這樣運用的。
曼塞爾（H. L. Mansel, 1820～71）及貝帆（Edwyn Bevan, 1870～1943）用的象徵法是不一樣的。人對神的描述雖是不足，但聖經記載的卻是最好的，已足夠指導我們的生活，縱使它不大容許我們再作臆測。〔這裡有一個問題︰「啟示」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到底是不是一個含義夠廣的概念？〕
一個較為溫和的看法︰一切用在神身上的概念都是「人」的概念，假如我們把一切已知的錯誤與偏差都除去，餘下的便庶近完美；多馬派（Thom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61,Name=Thomism and Neo-Thomism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}）*認為這是類比的一種。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*的看法最正確，認為我們只能就它們自然而有的意思用──因此起初的擔憂可能是不需要的。
最近的討論由邏輯實證論（Logical 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32,Name=Logical Positivism}）*所引起。他們認為除了同義重複語（tautologies，多指無謂的話，因它不能增加任何知識，如︰你若不是男人就是女人）外，任何語言要有意義，就必須透過感官以實證；基督徒許多話都不能通過這一測驗，就如說，「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」一語，你怎能實證呢？雖然邏輯實證學派存在的日子非常短暫，但是它提出宗教語言的問題，卻一直存留至今。有人指出，文字與語言除了用來報告事實之外，還可以用在許多不同的情況，而有些哲學家更指出，宗教語言根本不是用來報導一般事物的，他們包括哈爾（R. M. Hare，1919年生）、腓利斯（D. Z. Phillips，1934年生），和布雷思韋特（R. Braithwaite，1919年生）。那麼宗教語言到底要傳遞什麼呢？這就有頗為不同的意見了︰它可以是表達一種意向，或是明白世界的一種方法，或用維根斯坦（Wittgenstein{\LinkToBook:TopicID=1242,Name=Wittgenstein, Ludwig Josef Johann}）*的說法來表達，宗教可以是一種「生活形式」，或是一種「語言遊戲」。我們可以在「生活形式」內討論，這是合理的，但形式本身卻無可討論；問題只在採用與否。既然宗教並不宣稱肯定任何事實，它就能免於批評，但同樣地，也不能用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*來維護什麼了。（有人認為對其他「語言遊戲」的道理也一樣，像科學──或觀星術。）這理論最明顯的弱點是︰哪個信徒會認為他們所說的內容，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呢？當他們說相信神，或基督的救贖，或永生，他們相信所說的就是真實的。（同樣地，不信者認為信徒所信以為真的其實是假的，這才惹起他們的批評。）
較中庸的哲學家則指出，普通的感官經驗未必能為宗教語句作證據，卻有一些經驗能夠，並且實在支持宗教的宣稱。故此藍西（I. Ramsey{\LinkToBook:TopicID=984,Name=Ramsey, Ian Thomas}）*說，宗教情況常牽涉一種與完全委身有關的特別洞察力，故此要使用非常的語言來論述，這樣一點都不奇怪。他認為這種語言常以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*）形式出現，就如說，我們稱神有無限的愛，「無限」一詞就有類比的用意。希克（J. Hick{\LinkToBook:TopicID=561,Name=Hick, John Harwood}）*和克羅比（I. M. Crombie）則認為基督教像許多其他宗教一樣，相信此生不是僅有的一生，許多今生無法印證的宣稱，來生均可以印證。
其實我們不一定需要視基督徒言語為一種特別的言語（基督教當然有她一套「術語」，是只有在她特別的宗教及神學背景下才知其所以然，但在別的學問豈不一樣？由生化學到足球皆如此）。真正特別者，是這些語言嘗試傳遞的那些非常重要的題目，以及通常與他們宣信相連起來的委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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